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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

转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长寿府办发〔2019〕108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镇人民政府，区级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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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中小微企业
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支持我区中小微企业发展，有效预防中小微企业

资金链断链风险，帮助中小微企业及时获得金融机构续贷支持，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

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财规

〔2019〕4 号）精神，经区政府同意，设立“重庆市长寿区中小

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”（以下简称转贷应急周转资金）。为规

范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中小微企业是指在本区依法设立，符

合工信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制定的《中小微企

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合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中型、

小型和微型企业。符合条件的“双百”大型民营企业按要求纳入

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支持范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是指为符合银行信贷

条件，还款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，按期还贷、续贷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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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周转的资金。

第二章 机构和管理

第四条 成立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周转资金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组长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农业、工业、

商贸物流的区政府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区财政局、区经信委、区规

资局组成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，具体负责转贷应急周

转资金日常管理监督工作。由区政府授权指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

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，负责转贷资金周转日常管理。

第五条 设立转贷应急周转资金，资金规模为 30000 万元，

由区财政局筹集，将根据需求情况逐步到位。

第六条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使用遵循“专款专用，封闭运行、

滚动使用、确保安全”的原则。

第七条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支持的企业应符合本办法第二条

规定但不限于第二条规定，在长寿区内依法设立，依法按时缴纳

税费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还

贷出现暂时困难且经合作银行同意续贷、具备本期贷款条件和后

续还贷能力的中小微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，可申请使

用转贷应急周转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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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合作银行。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只与同意本资金管理

办法，且自愿与区财政局签订《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

资金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合作协议）的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合

作银行）开展转贷资金业务。

第九条 申请额度。申请额度控制在合作银行承诺续贷额度

内，中小微企业单笔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3000 万元；“双百”企业

中的大型民营企业单笔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8000 万元；借款主体

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东，实际用于该企业生产经营的个人经营

性贷款，单笔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十条 转贷资金使用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15个工作日以内。

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实行有偿使用，管理平台根据实际使用天数按

每个工作日 0.2‰收取资金占用费，不足 1 个工作日的按 1 日收

取。

第十一条 管理平台应与合作银行就开展中小微企业转贷应

急周转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书面约定，明确合作方式、流程及双方

的权利与义务，建立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管理，合理

调度转贷应急周转资金。合作银行和管理平台均应指定专人负责

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的管理工作。

第三章 使用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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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企业申请。企业向合作银行申请续贷，填写《长

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申请表》，企业签字盖章后连

同续贷申请材料一并向贷款银行提出续贷申请。

第十三条 银行审批。在企业将资金申请提供给合作银行后，

合作银行根据企业承诺续贷意见，确认是否同意申请企业使用

“转贷周转资金”，同意的需要在《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

周转资金申请表》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。合作银行将已盖章的《关

于同意 XX 企业使用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的函》、已签字盖章《长

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申请表》和上级银行对该企业

续贷业务的审批通知书或上级银行已落实放款手续的承诺函送

管理平台。

第十四条 部门审批。管理平台将合作银行报送的全部资料

编号建档后送区经信委、区规资局和区财政局部门审签，对使用

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需要报转贷应急周转资

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第十五条 资金划转。管理平台根据审批同意意见，将转贷

应急周转资金划入合作银行提供的过渡账户中，资金划出后即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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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该资金已占用。合作银行收到转贷周转资金后，应于当天归还

企业贷款，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续贷手续并发放贷款。

合作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，负责将与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等额的

资金及其使用产生的资金占用费一并足额划转至管理平台原划

入账户中。合作银行若 15 个工作日内不能完成续贷相关手续，

应立即将转入的该笔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无条件全额退回管理平

台原划入账户，不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十六条 资料归档。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收回后，管理平台

将资金使用、收回全过程中形成的资料立刻归档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七条 管理平台应建立和完善会计管理制度，并对转贷

应急周转资金实行全程跟踪管理，建立必要的转贷应急周转资金

需求企业预警制度，有效防范资金风险。

第十八条 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每月向区政府报送转贷周转资金使用情况，并接受区政府相

关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。

第十九条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可根据政策及市场需求变化情

况，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区政府批准后停止使用，资金按原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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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还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后，依照规定，按照平等自愿原则，

与银行重新签订合作协议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市长寿区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

转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长寿府办发〔2016〕175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